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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项目和案件代表性项目和案件

收购与兼并、私募股权投资：

代表药明康德 (603259.SH/2359.HK) 参与其收购辉源生物100%股权, 收购信
孚药业100%股权，以及与合作方设立开展健康大数据业务的合资公司的交易

代表中金资本下属基金参与其收购浙江壳牌多数股权的交易

代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参与其一系列投资于中国上市及未上市半导体

企业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国微技术 (2239.HK)、耐威科技 (300456.SZ)、中
微公司 (688012.SH) 以及盛科网络

代表芯原股份 (688521.SH)、中微公司 (688012.SH) 参与其境内外架构调整及
多轮股权融资的交易

代表鹏鼎控股 (002938.SZ)、药明康德 (603259.SH/2359.HK) 参与其上市前
股权融资的交易，代表中粮名庄荟参与其股权融资的交易

代表沣石资本、中电创新基金等投资机构参与其在非金融机构支付、增值电信

业务以及半导体领域的各类投资交易

境内证券发行与上市：

代表芯原股份 (688521.SH) 参与其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的交易

代表中微公司 (688012.SH) 参与其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的交易

执业领域执业领域

黄超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收购与兼并、私募股权投资、境

内证券发行与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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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药明康德 (603259.SH/2359.HK) 参与其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的交易

代表康辰药业 (603590.SH) 参与其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的交易

代表浩物股份 (000787.SZ) 参与其发行A股及支付现金收购内江鹏翔的交易

代表保荐人参与卓胜微 (300782.SZ) 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的交易

代表承销商参与宁德时代 (300750.SZ) 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的交易

代表保荐人或承销商参与以岭药业 (002603.SZ)、益佰制药 (600594.SH) 等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的交易

代表承销商参与洛阳钼业 (603993.SH/3993. HK) 公开发行人民币49亿元A 股
可转债的交易

代表泓迅生物 (871854) 参与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交易

其他信息其他信息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纽约大学法学院，LL.M. Hauser全球学者，2020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201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学士，2011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2011

执业资格执业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职业背景职业背景

黄律师于2015年加入方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加入方达前，黄律师曾在另一家
领先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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